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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在公司会议

室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９

名。公司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在议案表决票上表决签字，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拟转让杭州高普建筑材料系统有限公司

股权的议案》。

《关于拟转让杭州高普建筑材料系统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８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９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也出具了核查意见同意本议案，内容

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关于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专项核查意见》。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

议案》。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０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也出具了核查意见同意本议案，内容

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关于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专项核查意见》。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天津东南钢结构有限公司综合授信提

供担保的议案》。

《关于为天津东南钢结构有限公司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１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五、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星期五）召开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详细内

容见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的《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２

）。

六、备查文件：

１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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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以传真或专人

送出的方式发出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名，实

际出席监事

３

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郭丁鑫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经与会监事逐项认真审议，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经认真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已全部归还了前次用于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公司在前次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严格履行了承诺，没有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也没有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

正常进行。公司本次继续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有

利于提高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公司在过去十二月内

也未进行证券投资或金额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风险投资，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同意公司本次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

不超过

６

个月。

二、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

议案》。

经认真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年产

９

万吨新型建筑钢结构膜材建设项目”实施地点的变更，项目基本内容

不变，项目的建设周期有一定的影响，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况，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有

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同意变更该项目实施地点，并将此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大会审

议。

三、备查文件

１

、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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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拟转让杭州高普建筑材料系统有限公司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交易概述

１

、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拟与

ＡＳＴ

（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ＰＴＹ ＬＴＤ

（以下简称“

ＡＳＴ

（澳大利

亚）国际建筑系统有限公司”） 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将公司持有的杭州高普建筑材料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杭州高普”）

６０％

的股权转让给

ＡＳＴ

（澳大利亚）国际建筑系统有限公司，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６

，

６４３

，

２４１．８７

元。本

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杭州高普的股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２

、交易审批程序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已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本次股权转让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３

、本次转让股权权属明晰，不存在抵押、司法冻结等法律障碍。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１

、交易对方概况

企业名称：

ＡＳＴ

（澳大利亚）国际建筑系统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ＡＳＴ

（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ＰＴＹ ＬＴＤ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６ ＲＥＮＯＩＲ ＡＶＥ ＴＥＭＰＬＥＳＴＯＷＥ ＶＩＣ ３１０６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法定代表人：

Ｂａｒｒｙ Ｂａｘｔｅｒ

２

、交易对方与公司关系

ＡＳＴ

（澳大利亚）国际建筑系统有限公司与公司及公司

５％

以上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

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杭州高普的基本概况

公司名称：杭州高普建筑材料系统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地址：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三路

６６

号

法定代表人：徐建荣

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美元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１６

日

经营范围：网架、钢结构、幕墙、建筑围护系统及其配套板材设计、制造、安装、技术服务，承接与此相关的工

程；销售：本公司生产产品。

股权结构：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６０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

６０％

，

ＡＳＴ

（澳大利亚）国际建筑系统有

限公司出资

４０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

４０％

。

历史沿革：杭州高普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１６

日，经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招商局萧开发招字［

２００４

］

１１４

号文批

准，由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与

ＡＳＴ

（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ＰＴＹ ＬＴＤ

（

ＡＳＴ

（澳大利亚）国际建筑系统有限公司）共同投资组建，初始注册资本

６０

万美元，投资总额

８４

万美元。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经萧山经济技术发开区管委会萧开管招发［

２００６

］

２０６

号文批准，杭州高普公司注册资本由

６０

万美元增至

１００

万

美元，总投资由

８４

万美元增至

１４０

万美元。

２

、杭州高普最近三年资产、负债状况及经营业绩：

项目名称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流动资产

５３

，

９８１

，

６３３．６３ ３８

，

１４８

，

３１４．７０ ４０

，

０３３

，

９９１．１９

非流动资产

４

，

２５２

，

４９４．６７ ４

，

３３７

，

９５０．５０ ３

，

９８５

，

３２４．１０

总资产

５８

，

２３４

，

１２８．２０ ４２

，

４８６

，

２６５．２０ ４４

，

０１９

，

３１５．２９

流动负债

２６

，

６５１

，

９４６．０１ １０

，

８６１

，

１５９．０３ １９

，

７２６

，

６８９．５９

非流动负债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负债

２６

，

６５１

，

９４６．０１ １０

，

８６１

，

１５９．０３ １９

，

７２６

，

６８９．５９

所有者权益

３１

，

５８２

，

１８２．２９ ３１

，

６２５

，

１０６．１７ ２４

，

２９２

，

６２５．７０

营业收入

７２

，

８７３

，

８２５．１５ ４１

，

５３７

，

３７０．９７ ２９

，

０６５

，

６２０．９１

营业成本

５３

，

８３５

，

４７８．５６ ３４

，

４２６

，

２９５．６１ ３０

，

１３３

，

４０６．４７

营业利润

１２

，

２９３

，

０５２．８６ １３１

，

４５２．８６ －７

，

１０７

，

０９２．２０

利润总额

１２

，

３８５

，

６８１．９０ １００

，

３８２．５５ －７

，

１４７

，

４３０．５８

净利润

１１

，

４６３

，

２９５．７９ ４２

，

９２３．８８ －７

，

３３２

，

４８０．４７

上述年度财务报表均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且均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３

、资产评估情况

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出具了坤元评报〔

２０１２

〕

２１１

号《杭州高普建筑材料系统有限公司拟进行股权转让涉及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评估结果如下：资产账面价值

４４

，

０１９

，

３１５．２９

元，评估价值

４３

，

９４６

，

３４７．８７

元，评估减值

７２

，

９６７．４２

元，减值率

为

０．１７％

；负债账面价值

１９

，

７２６

，

６８９．５９

元，评估价值

１９

，

７２６

，

６８９．５９

元；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

２４

，

２９２

，

６２５．７０

元，评估价值

２４

，

２１９

，

６５８．２８

元，评估减值

７２

，

９６７．４２

元，减值率为

０．３０％

。

４

、公司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为杭州高普建筑材料

系统有限公司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为杭州高普（借款人）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开

发区支行（贷款人）约定的最高授信额度扣除保证金、存单质押部分，即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提供担保，保证期间自具

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并按相关合同或协议约定承担不可撤销连带责任。

截止目前，公司为杭州高普的担保金额为

２４０

万元，公司不存在委托杭州高普理财的情况，也不存在杭州高

普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的主要条款

１

、转让标的

本公司向

ＡＳＴ

（澳大利亚）国际建筑系统有限公司转让其持有的杭州高普

６０％

的股权。

２

、转让价格及付款方式

（

１

）本次股权的转让价格为

６

，

６４３

，

２４１．８７

元人民币，该转让价格是依据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

公司出具的坤元评报〔

２０１２

〕

２１１

号《资产评估报告》（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杭州高普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

为

２４

，

２１９

，

６５８．２８

元，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杭州高普董事会决议，对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可供分配的利润

１３

，

１４７

，

５８８．５０

元，按照合营方在注册资本中的出资比例进行分配，分配后剩余股权价值为

１１

，

０７２

，

０６９．７８

元，其中本公司

占

６

，

６４３

，

２４１．８７

元）。

（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本股权协议签署之日期间杭州高普的账面未分配利润全部归属于

ＡＳＴ

（澳大利亚）国

际建筑系统有限公司。

３

、其他条款

五、本次股权转让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杭州高普的股权，股权转让所得款将用于公司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

金。

六、备查文件

１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２

、《杭州高普建筑材料系统有限公司拟进行股权转让涉及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坤

元评报〔

２０１２

〕

２１１

号）。

特此公告。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３５

证券简称：东南网架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９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本次拟以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

于补充流动资金，已超过募集资金净额的

１０％

，还需提请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待公司

２０１２

年

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５７７

号文《关于核准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

７４

，

３００

，

０００

股，募集资金总额

６１１

，

４８９

，

０００．００

元，

减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１４

，

７４４

，

３００．００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５９６

，

７４４

，

７００．００

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健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出具“天健验〔

２０１１

〕

５１２

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２

日，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１４

，

４２１．７０

万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总计为

４５

，

３３３．１２

万元

（含利息收入

８０．３５

万元）。

三、利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

１．８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不超过

６

个月。该笔募集

资金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全额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上述相关公告分别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为充分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及更好地满足公司生产经营正常的流动资金需求，保障公司

利益和股东利益的最大化，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等有关规定，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暂时用于补

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到期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

账户。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行为，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度，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预计可节约利息支出约

５００

万元。公司在过去十二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或金额

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风险投资。

为确保按时归还募集资金，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公司承诺：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做好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与使用工

作。若募集资金项目因发展需要，实际实施进度超出预期，公司将随时利用自有资金及银行贷款及时归还，以确

保项目进度。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证券投资或金额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风

险投资。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已全部归还了前次用于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公司在前次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严格履行了承诺，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也没有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

行。公司本次继续将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是本着遵循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并保

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提出的，可以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本次将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未超过募集资金净额的

５０％

，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不会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公司在过去十二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或金额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风险投资，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同意公司

本次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监

事会认为：公司已全部归还了前次用于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公司在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期间，严格履行了承诺，没有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也没有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公司本

次继续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有利于提高公司资

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公司在过去十二月内也未进行证券投

资或金额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风险投资，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

规定。同意公司本次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

六、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东南网架本次拟使用闲置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适应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并提高募集

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上述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

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上述募集资金使用计

划已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同意意见，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等相关规定。本保荐机构同意东南网架本次闲置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计划。

七、备查文件

１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２

、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３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４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专项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３５

证券简称：东南网架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０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地点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该议案还需提请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待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５７７

号文《关于核准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

７４

，

３００

，

０００

股，募集资金总额

６１１

，

４８９

，

０００．００

元，

减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１４

，

７４４

，

３００．００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５９６

，

７４４

，

７００．００

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健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出具“天健验〔

２０１１

〕

５１２

号”《验资报告》。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拟投资金额

１

住宅钢结构建设项目

１６

，

００８．００ １３

，

７０６．２２

２

年产

９

万吨新型建筑钢结构膜材建设项目

５３

，

６８８．００ ４５

，

９６８．２５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及原因和影响

公司募投项目“年产

９

万吨新型建筑钢结构膜材建设项目”原计划实施地点为杭州市萧山区衙前镇浙江东

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新北厂区内。

现根据项目建设的实际需要，公司拟将“年产

９

万吨新型建筑钢结构膜材建设项目” 实施地点变更为杭州市

萧山区临江工业园区。

１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原因

公司主营业务量不断放大的同时需要占用的场地空间也随之增加， 另一方面将 “住宅钢结构建设项目”和

“年产

９

万吨新型建筑钢结构膜材建设项目”按之前规划共同建设于新北厂区内，虽能按规划建设完成，但势必制

约两个项目未来进一步的发展空间。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合理利用土地资源，优化公司未来战略发展，将“年产

９

万吨新型建筑钢结构膜材建设项目”迁建，将是最佳选择。

２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影响

本次募投项目“年产

９

万吨新型建筑钢结构膜材建设项目”实施地点的变更，项目基本内容不变，符合项目的

经营及未来发展需要，符合公司实际发展情况，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中国

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的长

远发展。由于本次“年产

９

万吨新型建筑钢结构膜材建设项目”实施地点的变更，将对该项目的建设周期有一定的

影响。公司预计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将比原计划推迟约

６

个月。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年产

９

万吨新型建筑钢结构膜材建设项目”实施地点的变更，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项目基本内容不变，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

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年产

９

万吨新型建筑钢结构膜材建设

项目”实施地点的变更，将对该项目的建设周期有一定的影响。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议案的审议和表决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同意变更该项目的实施地点。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 监事会认

为：本次“年产

９

万吨新型建筑钢结构膜材建设项目”实施地点的变更，项目基本内容不变，项目的建设周期有一

定的影响，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

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同意变

更该项目实施地点，并将此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大会审议。

五、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认为：东南网架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并已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东南网架本次变更部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不属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质性变更，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和项目实质性内

容，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本保荐机构对东南网架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地点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１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２

、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３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４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专项核

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３５

证券简称：东南网架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１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天津东南钢结构有限公司

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天津东南钢

结构有限公司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此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东南钢结构有限公司为了发展经营需要，向招商银行天津分行申请提用总额度为

８０００

万的综合授信业务，期限为

１２

个月。公司拟与招商银行天津分行签订担保书，同意为天津东南钢结构有限公司在

债权人招商银行天津分行处办理的该项

８０００

万授信业务提供连带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自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

《授信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融资或招商银行天津分行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

另加两年。任一项具体授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两年止。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天津东南钢结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８００

万美元

注册地址：天津空港物流加工区西十四道

３１

号

法定代表人：郭丁鑫

经营范围：钢结构、网架及配套板材的设计、制造、安装；承接与以上相关的土建工程。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４６

，

２７６．９３

万元，总负债

３６

，

６４０．５２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该公司实现营业

收入

４１

，

１０７．９０

万元，营业利润

１７４．８５

万元；净利润

１５５．２３

万元。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该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７５％

的股权。

三、董事会意见

经投票表决，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为天津东南钢结构有限公司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

议案》， 同意为天津东南钢结构有限公司在债权人招商银行天津分行处办理的该项

８０００

万授信业务提供连带保

证担保，保证期间为自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融资或招商银行天津分行受让的应

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两年。任一项具体授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后

另加两年止。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张少龙先生、张旭先生和汪祥耀先生对《关于为天津东南钢结构有限公司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我们认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东南钢结构有限公司需要为生产经营筹措所需资金。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天

津东南钢结构有限公司使用和申请银行授信额度提供连带保证担保，有利于天津东南钢结构有限公司筹措生产

经营所需资金和良性发展，进一步提高其经济效益，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公司拟提供的担保及履行的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上述议案内容，同

意公司本次为控股子公司天津东南钢结构有限公司使用和申请银行授信额度提供连带保证担保。本次担保事项

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董事会审议批准的本公司对外担保额度累计金额为

１０８

，

２００

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的

６４．２４％

，全部为对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或全资子公司的担保；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全

资子公司均无对外担保行为，本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六、备查文件

１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３５

证券简称：东南网架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２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现就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基本情况

１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下午

１４

：

４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

３

、会议召开地点：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衙前镇新林周村）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

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

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对象

１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在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

会并行使表决权；不能亲自出席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其他相关人员。

三、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议案一：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议案二：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

议案三： 《关于为天津东南钢结构有限公司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议案一至议案三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刊

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继

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９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地点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０

）、《关于为天津东南钢结构有限公司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１

）。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登记方法

１

、登记手续：

ａ

）法人股东凭单位证明、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股权证明及委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ｂ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证券帐户卡；授权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帐户卡办理

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２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衙前镇

新林周村

邮编：

３１１２０９

３

、登记时间：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开始，至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主持人宣布出席情况前结束。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２１３５

；投票简称：“东南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申报价格：

１００．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一，以此

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具体如下表：

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格

总议案 代表对以下所有议案一次性进行的投票表决

１００．００

１

《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１．００

２

《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

》

２．００

３

《

关于为天津东南钢结构有限公司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３．００

（

３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表决意见种类对应的申

报股数：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５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

６

）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４

、投票举例

（

１

）股权登记日持有“东南网架”

Ａ

股的投资者，对公司全部议案投同意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２１３５

买入

１００．００ １

股

（

２

） 如某股东对议案一投赞成票，对议案二投弃权票，申报顺序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２１３５

买入

１．００ １

股

３６２１３５

买入

２．００ ３

股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操作流程：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

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１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姓名”、“证券账户号”等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

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２

） 激活服务密码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该服务

密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的半日方可使用。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

活。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申请数字证书的，可

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

１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

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２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和“服务密码”；已申领数字证书

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

３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４

）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３

、股东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六、其他注意事项：

（

１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预计为半天，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

２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

—

８２７８３３５８

传真：

０５７１

—

８２７８３３５８

（

３

）会议联系人： 张燕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附件：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召开

的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行使投票，并代为签

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２

《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

》

３

《

关于为天津东南钢结构有限公司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

附注：

１

、如欲对议案投同意票，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对议案投反对票，请在“反对”栏内相应地

方填上“

√

”；如欲对议案投弃权票，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人单位名称或姓名（签字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３５

证券简称：东南网架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３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指定公司总经理徐春祥先生代

行董事会秘书职责，至今已三个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３．２．１３

条的规定：董事会秘书空缺期

间超过三个月后，董事长应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直至公司正式聘任董事会秘书。因此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起，由

公司董事长郭明明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直至公司正式聘任董事会秘书。

郭明明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衙前镇

电话：

０５７１－８２７８３３５８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２７８３３５８

电子邮箱：

ｇｕｏｍｍ＠ｄｏｎｇｎａｎｗａｎｇｊｉａ．ｃｏｍ

特此公告。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2

2012

年

6

月

29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000816

证券简称：江淮动力 公告编号：

2012-027

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关于购买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被否决。

2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变更提案事项。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时间：

2012

年

6

月

28

日上午

10:00

召开

（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6

月

28

日

9:30-11:30

和

13: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6

月

27

日

15:00

至

2012

年

6

月

28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办公楼二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5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胡尔广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141

名，代表股份

165,849,836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88,803,318

股的

15.23%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2

名，代表股份

5,433,14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50%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1,139

名，代表股份

160,416,690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73%

。

8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表决了 《关于购买东海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8,796,43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39%

；反对

126,852,

00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6.49%

；弃权

201,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12%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未获通过。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江苏江动集团有限公司未出席会议，其持有的

252,525,000

股未参与表决。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苏一正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李金红、蒋 艺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江苏一正律师事务所关于

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江苏一正律师事务所接受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

司

"

）的委托，指派李金红律师、蒋艺律师（以下简称

"

本所律师

"

）出席了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28

日召开的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

本次股东大会

"

），并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出具法律意

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进行了审查，查阅了相

关会议文件，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一并公告， 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承

担相应的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公司董事会分别于

2012

年

6

月

13

日、

2012

年

6

月

22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了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及提示性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会议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2

年

6

月

28

日

9:30－

11:30

和

13:00－15:00

。

本次会议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2

年

6

月

27

日

15:00

至

2012

年

6

月

28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12

年

6

月

28

日（星期四）上午

10:00

在江苏

省盐城市环城西路

213

号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符合通知内容，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胡尔广先生主持。

经验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1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根据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签名册及授权委托书，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

名，

均为

2012

年

6

月

21

日（星期四）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其授权代表， 所持股份总数

5,433,146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

088,803,318

股的

0.50%

。

2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人数共

1,139

名，代表股份

160,416,69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88,803,318

股的

14.73%

。通过网络

投票系统参加表决的股东资格， 其身份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及互联网投票系统认

证。

3

、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本所律师。

经验证，上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就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了审议，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对会议通知中

列明的事项进行了表决，并当场宣布表决结果。 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

司提供了本次网络投票的投票总数和统计数。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结束后，由两名股东代表和一

名监事根据有关规则合并统计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并当场公布本次会议投票表

决结果。

会议表决结果：同意

38,796,433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23.39%

；反对

126,852,003

股，占有

效表决股份的

76.49%

；弃权

201,40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12%

。

根据表决结果，《关于购买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未获通过。

经验证，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江苏一正律师事务所

单位负责人： 见证律师： 李金红

顾亚平 蒋 艺

二

○

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969

证券简称：安泰科技 编号：

2012-019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6

月

15

日以书面形式

发出，据此通知，会议于

2012

年

6

月

27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

章和公司章程规定。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出席

9

名。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才让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讨论并通过如下决议：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面内部控制建设发展规划》；

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600269

股票简称

:

赣粤高速 编号

:

临

2012-018

债券代码

:126009

债券简称

:08

赣粤债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财政支持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继续给予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财政支持优惠政

策的批复》（赣府字

[2002]6

号文），本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27

日收到江西省财政厅拨付的财

政支持款人民币贰亿贰仟陆佰万元整。

特此公告。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28

日

股票简称：广州控股 股票代码：

600098

临

2012-24

号

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接公司控股股东广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下简称

"

发展集团

"

）通知，发展集团通过在二级

市场买入的方式，于

2011

年

10

月

20

日起增持公司股份，截止

2012

年

6

月

28

日，发展集团

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22,283,59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8%

。累计增持后，发展集团持有公司股

份

1,402,923,37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8.13%

。

发展集团后续增持计划：发展集团拟在

2011

年

10

月

21

日起的

12

个月内，从二级市场

上增持（含已增持的股份）不超过公司已发行股份数

2%

的股份。

发展集团承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不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特此公告。

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300

证券简称：太阳电缆 公告编号：

2012-021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者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二、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云孝先生；

3

、召开时间：

2012

年

6

月

28

日（星期四）上午

10:00

，会期半天；

4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福建省南平市工业路

102

号本公司办公大楼五楼会议室；

5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方式。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

10

人，代表股份

187,578,962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

30,

150

万股的

62.2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

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

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1

、审议并批准《关于制定

<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2012-2014

年度）

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

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10

人，代表股份

187,578,962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2

、审议并批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10

人，代表股份

187,

578,96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

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